
律政司司长提交予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介绍法律行政的书面发言稿件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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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律师提交予今日（三月二十七日）的立法会

财务委员会特别会议的书面发言稿件全文∶ 

主席、各位委员： 

  律政司在二○一五至一六年度的总预算开支为 19亿 8,000万元，较二○一四

至一五年度的修订预算开支增加 14.8%（即 2亿 5,470万元）。预算开支上升，

部分是由於填补过去未能填补的职位空缺，以及净计增设八个新职位以应付各政

府部门对法律服务需求的增长。我们亦预期诉讼费用及向私人执业大律师、律师

及其他专业人士（例如专家证人）支付的外判案件开支会有所增加，因此在二○

一五至一六年度分别预留了 4亿 3,200万元和 5亿 3,000万元，为预期的诉讼及

相关法律事宜提供必要的支援。 

  诉讼费用及外判案件的开支金额，是视乎相关案件的数目、复杂程度和进展

而定。二○一五至一六的开支预算，是根据拟备预算时所知的资料而厘订；最终

实际开支将会视乎有关案件的发展和结果。这些因素并非政府或律政司可以控制，

但我们会继续在不影响律政司提供优质服务的大前提下，尽量谨慎控制有关开支。 

  以下我会简介律政司在新一个财政年度的工作重点。 

纲领（1）─刑事检控 

  在刑事检控方面，我们会继续以维护法治和恪守专业精神为首要工作原则，

力求成就一支优秀的现代检控队伍。 

  展望二○一五至二○一六年度，我们预期与早前「占领行动」相关的案件会

占刑事检控科今年工作的相当部分。我们的检控人员会按既定的检控政策，依据

适用法律就案件的相关证据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处理每宗案件。

在拟备二○一五至一六年度的财政预算时，我们已评估律政司处理有关个案的资

源需要，务求令律政司会有足够资源处理有关案件。我们会继续以合适的方法安

排人力资源，并会在有需要时委聘私人执业大律师或律师，以便可以有效率地处

理所有案件。 

  我们同时亦会继续推展有助提高刑事检控服务质素的工作，包括为部门检控

人员提供持续培训，以及一年两次联同两个本地法律界团体为新进私人执业大律



师或律师举办联合培训计划。此外，我们会继续进行「与公众会面」的计划及一

年一度的「检控周」，希望令市民更加理解香港的检控及刑事司法制度。 

 

纲领（2）─民事法律 

 

  民事法律科将继续向政府各决策局和部门提供民事法律意见、协助草拟文件

和合约，并代表政府处理民事诉讼及仲裁、调解等解决争议的程序。此外，该科

辖下的调解小组会继续协助「调解督导委员会」推动和发展调解的长远政策。调

解督导委员会将持续展开多项工作，包括：在法律框架方面，在短期内发布有关

应否在香港订立道歉法例的谘询文件;继续监察《调解条例》的运作和实施成效；

在调解员的专业操守及水平方面，致力确保由业界主导的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

有限公司履行其使命和获得调解业界和公众的信心。在推广方面，希望能够建立

健康调解文化，令公众更进一步认识调解，并会重点发展特定界别（例如中小企

和知识产权）的调解服务。在政府内部培训方面，调解小组已在年初推出专为政

府行政人员编制的调解手册，并会继续为公务员举办调解训练及研讨会。 

 

纲领（3）─法律政策 

 

  就法律政策而言，我们会继续发挥律政司维护法治及公义的重要职能，就《基

本法》、人权及政制等事宜，向政府提供法律意见，以确保政府提出的所有立法

建议和所采取的措施，均完全符合《基本法》及其他法律要求。 

 

  我们亦会继续统筹及积极参与分别为研究保障变性人士的法律权利及集体

诉讼而设立的两个工作小组的工作，以便工作小组能就这两个具争议性的议题向

政府当局提交建议。 

 

  至於立法工作，我们於今年二月在立法会引入《2015年仲裁（修订）条例

草案》，以改善现行的仲裁法律。而为落实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的《持久授权书：

个人照顾事宜》及《出任陪审员的准则》两份报告书的建议，我们正拟备条例草

案，以便於今年内进行公众谘询。 

 

  我们会积极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亚太区主要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

的地位。除了上述对《仲裁条例》所进行的修订外，我们会继续与法律及仲裁界

合作，在内地与海外推广香港的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我们亦会安排把前中区政

府合署西座及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在终审法院迁出后）的部分办公空间，提

供予国际法律或解决争议机构使用。 

 

  我们亦已於二○一四年年底成立了仲裁推广谘询委员会，成员包括主要持份



者的代表，就在国际层面发展及推广香港的仲裁服务，提供意见及作出整体协调。

我们亦会继续进行一项研究，探讨仲裁在香港的发展及前景，以及香港作为亚太

区国际仲裁中心的挑战和机遇。 

 

纲领（4）─法律草拟 

 

  在二○一五至一六财政年度，法律草拟科将会全力配合政府的立法计划。本

届立法会的任期在明年结束，经验显示，在立法会任期最后一年，法例审议工作

会往往到达高峰，法律草拟科会草拟有关政策局所需的法例，按立法时间表提交

立法会审议，并在立法过程中提供专业支援。 

 

  虽然预期工作量将会增加，我们仍会致力确保法例条文准确地反映相关政策，

并且易於阅读理解。为提升草拟人员的专业能力，我们会积极为草拟人员提供培

训、发展和对外交流机会。 

 

  具有法定地位的法例电子资料库的建立工作在进行中，我们正在与承办商对

系统第一期作功能测试。 

 

纲领（5）─国际法律 

 

  过去一年，国际法律科一直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工作，并支持海牙国际私法

会议在香港的亚太区域办事处的工作，例如在去年十月与办事处合办了为期一周

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亚太周的活动。在未来一年，我们会继续这方面的努力，将

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及其他国际组织合办更多的国际法律会议，以进一步提升香

港作为国际法律服务中心的地位。 

 

  另外，正如我们在律政司二○一五年政策纲领中汇报，在中央人民政府及香

港特区政府於本年初与「常设仲裁法院」分别签订在香港特区开展争议解决程序

的东道国协议及相关的行政安排备忘录。我们会尽力落实有关安排，从而便利常

设法院负责管理的仲裁在香港进行，并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国际投资仲裁地点的

吸引力。 

 

结语 

 

  主席，以上是律政司在新的财政年度的主要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会乐意解答

各位委员的问题和听取大家的意见。多谢各位。 



完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７日（星期五） 

 


